长沙市轨道交通1、2、4号线

运营期2020年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换证评价服务项目
编制时间：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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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一）项目概况
长沙市轨道交通目前已开通3条线路，其中2号线全长26.529km，全线设地下车站23座，沙湾公园和咸嘉湖主变电所各1座，黄兴车辆段1处；1号线全长23.632km，其中地下线22.293km，高架线1.129km，全线设20座车站，其中地下车站19座，高架站1座，铁道学院和盛世主变电所各1座，尚双塘车辆段1处；4号线全长33.5km，全线设25座车站，星城车辆段1处，黄榔停车场1处。公司于2016年9月27日取得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证书。

（二）招标范围

主要包括2020年进行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换证评价，2021、2022年开展年度核查。包括但不限于：①换证流程指导；②宣贯与培训；③现状调查；④工作计划与整改落实；⑤工作指导；⑥协助自查、自评；⑦换证评价；⑧年度核查，并负责换证评价及年度核查所有支出费用。

二、项目计划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36个月（实际服务时间以采购单位发出的进场通知起算，总计36个月）。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项目实施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工作计划如下：
	序号
	内容
	时间

	1
	计划及计划确认阶段
	7个自然日

	2
	要求及资料准备阶段
	15个自然日

	3
	现场指导培训
	资料筹备完毕至现场换证评审前1个月

	4
	现场换证评审
	3个月内

	5
	取证阶段
	2020年内

	6
	年度核查
	在取得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证书期间每年一次，共两次（具体时间根据复评证书上的最终时间确定）


1.谈判单位须根据采购单位的《项目计划时间表》，于合同签订7天之内，提出《项目进度计划》，报采购单位审批，并按阶段提交各项具体计划给采购单位审核。

2.采购单位有权对工程执行计划时间作相应调整，谈判单位按要求及时调整《项目进度计划》。

3.谈判单位进度如有延迟、提前，须及早书面通知采购单位。

4.谈判单位如需变更进度计划，须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向采购单位书面申请。

5.由于谈判单位原因引起的咨询延误或换证延误，谈判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三、相关技术标准及规范

谈判单位须严格按照下列技术标准及规范等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国内技术标准、规范及同行业相关经验）执行，以下标准如有更新，须按最新标准执行：

	序号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交安监发〔2016〕133号
	《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评价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 2016年7月26日发布）


四、项目管控要求

（一）人员配备要求
1.谈判单位须为本项目配备项目负责人1名。项目负责人负责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管理，全面协调指导本项目各项工作的开展。
2.谈判单位为采购单位提供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换证评价服务期间，应严格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合法用工并全面保障谈判单位员工的合法权益。因谈判单位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拖欠员工工资、未购买/足额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非工伤纠纷等）给采购单位或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谈判单位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谈判单位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采购单位的工作制度和管理规定，接受采购单位对本项目相关工作安排、业务指导、检查和评估。

（二）安全管理规定

1.谈判单位应服从采购单位的管理。工作场所严禁吸烟、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触碰设备、严禁乱拉乱接电线。

2.谈判单位进入采购单位作业场所需自备好安全帽、荧光衣和劳保鞋等劳动防护用品，并按采购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正确穿戴。
3.进入车站、轨行区、各设备房等作业场所，采购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请点后，谈判单位在采购单位的带领下进入现场，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进入场所。
4.谈判单位不得对采购单位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否则按照采购单位规章制度承担相应的责任。
5.谈判单位不得携带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严格遵守采购单位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定。

（三）其它要求

1.换证咨询：由采购单位和谈判单位共同组织换证评审工作。主要内容包括：资料交底和现场筹备，换证评审技巧辅导及相关培训，讨论、确认评审及换证系列事宜。

2.年度核查：谈判单位需负责为采购单位每年年度自评提供年度核查工作，书面或现场核查视实际情况而定，时间于现场协商约定。
五、项目实施要求

（一）项目服务时间

1.安全生产标准化咨询指导（含培训、自评等），谈判单位应指派不少于1名专家到采购单位，对采购单位各部门进行培训、指导和服务，服务天数不少于10人日，按照安全生产一级达标换证考评实施细则进行对标，形成问题汇总，指导整改（包括但不限于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法律法规及标准、风险源辨识与管控、应急预案与演练、事故调查处理与上报等）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

2.安全生产标准化换证考评，谈判单位应安排不少于4名评审员进行审核，审核天数为21人日，其中现场检查14人日、检查计划编制和前期准备2人日、检查问题整改资料复查3人日、资料系统上报2人日。

3.安全标准化年度核查，谈判单位应安排不少于1名专家进行资料审核，审核天数为3人日，其中2021年度和2022年度各核查1.5人日。
（二）工作时间和范围

1.谈判单位项目实施时间，以采购单位通知为准，谈判单位不得随意变更或延期。

3.签定合同后，谈判单位应按合同要求，负责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换证评审咨询及年度核查项目服务。

4.谈判单位除应完成合同中所包括的接口管理工作，有责任参加采购单位组织的接口协调会议。

5.谈判单位提供采购单位换证过程中所需的培训咨询服务。

6.谈判单位须提供合同内满足咨询服务要求的所有材料及相关附件。

7.谈判单位有责任解决采购单位在换证咨询过程中的各类问题。

（三）服务标准、流程及操作要求

1.谈判单位同意采购单位因项目调整等各种原因而提出的关于咨询服务时间、地点等的调整。

2.谈判单位咨询服务人员到达和离开现场的时间原则上按项目计划要求执行。如需调整，应根据工期安排，由采购单位、谈判单位共同协商决定。

3.谈判单位负责对采购单位标准化小组人员进行指导、培训等。

4.谈判单位咨询服务人员应履行规定的职责，应满足采购单位安全标准化换证复审实际工作需求。

5.谈判单位须在完成安全标准化换证复审后，按规定对采购单位至下一次换证期间，进行每年年度核查工作。

六、项目验收
（一）验收小组
验收小组由采购单位相关人员组成。

（二）验收周期和标准（分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验收标准：获得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复评证书。

2.第二阶段验收标准：完成2021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核查报告。

3.第三阶段验收标准：完成2022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核查报告。

七、考核标准
质量考核标准

谈判单位违反采购单位相关规定、制度，按照表一质量考核标准、表二考核支付（单次）表执行（包括但不限于）：
	表一 质量考核标准表

	序号
	考核内容
	处罚结果
	备注

	1
	采购单位未取得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复评证书
	扣45分
	

	2
	采购单位未取得2021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核查报告
	扣35分
	

	3
	采购单位未取得2022年度安全生产标准化年度核查报告
	扣25分
	

	4
	谈判单位收到采购单位以电话、信息或邮件等方式告知的开展本项目相关工作后，两个工作日内不能及时做出有效的响应，且无正当理由延缓或拖延项目开展的。
	每推迟1个工作日扣5分，累计推迟X天，扣5*X分。
	

	5
	谈判单位如需调整进度计划，未至少提前7个工作日向采购单位书面申请。
	未按要求提报的，每次扣5分
	


	表二 考核支付表

	考核等级
	考核标准及应用（基础分100分）
	备注

	A级
	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100%。
	

	B级
	80分≤综合考评分<90分，支付比例95%。
	扣项目总金额5%金额

	C级
	70分≤综合考评分<80分，支付比例80%。
	扣项目总金额20%金额

	D级
	60分≤综合考评分<70分，支付比例70%。
	扣项目总金额30%金额

	E级
	综合考评分<60分。
	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扣除剩余合同支付款项，并要求其赔偿损失


